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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 111學年度學生音樂暨師生鄉土歌謠比賽防疫計畫 

壹、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期間，為落實競賽相關人員之防疫工作，避免疫情傳播，

依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」（以下簡稱：中央疫情指揮中

心）相關防疫規定，訂定本防疫計畫。 

貳、 主辦單位：花蓮縣政府教育處。 

參、 承辦單位：明義國民小學、花崗國民中學、北昌國民小學、明廉國民小學、國風

國民中學、光復國民小學。 

肆、 辦理時間： 

一、 學生音樂比賽：111 年 11 月 15 日（二）至 18 日（五）、111 年 12 月 6 日

（二）至 13日（二）。 

二、 師生鄉土歌謠比賽：111年 12月 7日（三）。 

伍、 比賽地點： 

一、 學生音樂比賽：明義國民小學、花崗國民中學、花蓮縣文化局演藝堂。 

二、 師生鄉土歌謠比賽：光復國民小學。 

陸、 本活動之防疫工作措施 

一、 競賽前防疫事項 

(一) 與會人員（參賽人員、工作人員及評審、陪同人員）規範 

1. 應自主量測體溫，若有發燒、腹瀉或呼吸道症狀，請斟酌身體狀況

是否適合參賽。請自備口罩，現場不提供，配戴口罩方得進入比賽

場地。 

2. 當日倘有以下狀況之一者，一律禁止參加，並要求盡速離場： 

(1) 確診未解除隔離者、競賽當日經快篩陽性未經醫師確認者，

或具感染風險者。 

(2) 有發燒症狀（發燒額溫≧37.5°C，得於 15分鐘內以 2次複檢

進行確認），如複檢仍有發燒情形者。 

(3) 工作人員及評審每日實施體溫量測，若有發燒、咳嗽、喉嚨

痛、流鼻水、呼吸急促、呼吸困難、肌肉痠痛、關節痠痛、

四肢無力、味覺或嗅覺失調或消失、腹瀉等疑似情況，立即

停止工作，由各競賽承辦單位動員備援人力；另工作人員以

分組方式工作。 

(4) 倘參賽人員有前述禁止參賽情形致無法參賽者，團體組以該

名人員禁止參賽，餘如期參賽，且不辦理補賽，個人組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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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參賽學校應於賽前完成參賽學生名單造冊，禁止臨時更換人員。 

(三) 各組別比賽請務必提早抵達競賽場地，配合體溫量測。 

(四) 吹奏類樂器參賽者應使用個人專屬樂器，避免使用共同樂器。 

二、 競賽期間防護措施 

(一) 報到及檢錄 

1. 進入會場前，應實施體溫量測及手部噴乾洗手液消毒。各競賽場館

應設置醫療組（站），以供緊急協助；並備妥額（耳）溫槍、備用

口罩（僅供緊急使用）、乾洗手液或其他洗手用品（含肥皂或洗手

乳等），於出入口、明顯處設置酒精。 

2. 參賽人員如有發燒症狀（發燒額溫≧37.5°C，得於 15 分鐘內以 2

次複檢進行確認），如複檢仍有發燒情形： 

(1) 團體組參賽人員不得入競賽場地，由參賽學校依參賽者名冊

安排遞補人員。 

(2) 個人組參賽人員由大會工作人員帶至臨時隔離區暫時留置，

出賽順序調整至該項組最末位，並得自行決定參賽與否。 

(二) 團體組學生符合以下狀況，無法於競賽當日參加比賽者，得不受組隊人

數下限之規範 

1. 確診未解除隔離者、競賽當日經快篩陽性未經醫師確認者，或具感

染風險者。 

2. 有發燒症狀經複檢仍有發燒情形者。 

3. 音樂比賽室內樂類組因樂曲編制考量，為維持本賽事之專業度，故

排除適用不受組隊人數下限之規範（務請各參賽學校注意）。 

(三) 室內空間應保持安全距離，評審區與舞台前緣或表演區最前端距離應保

持 3公尺以上。 

(四) 競賽換場時，進行清潔消毒，並視情況增加清消頻率。比賽場地保持空

氣流通及環境整潔，並持續監控環境空氣流通與換氣情形。 

(五) 非競賽相關人員進入會場並遵循下列規範： 

1. 依場地規劃於「觀眾區」觀賽，不得與參賽學校休息區接觸。 

2. 全程配戴口罩及禁止飲食。 

(六) 吹奏類樂器參賽學生禁止於競賽舞臺上清理樂器。 

(七) 倘競賽場地為學校場地，入校需依校園防疫規定辦理。 

三、 競賽結束後注意事項 

(一) 參賽人員及陪同人員應於競賽後儘速離開會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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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現場不公告成績，請逕至「花蓮縣 111 學年度學生音樂暨師生鄉土歌

謠比賽」專屬網站查詢，各項目代表權由本府教育處統一函文公告。 

(三) 嚴禁隱匿個人身體症狀，如經查明屬實者，取消參賽資格（成績不予

計算），並依中央疫情通報作業規定，通報主管機關及依「傳染病防治

法」處理。 

(四) 除不可歸責參賽學生事由外，參賽學生不得以配合本防疫措施為由，

要求延長或延後受影響之競賽時間、於截止競賽時間後進入賽場，或

給予救濟或補償等措施。 

(五) 參賽人員及工作人員，於競賽後倘因發燒或身體不適住院，請依教育

部「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」規定，辦理通報事宜。 

(六) 出現疑似感染風險者及確診者之應變措施，應依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

炎」因應指引：公眾集會及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因應嚴重特

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注意事項」規定辦理。 

柒、 本防疫計畫得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所發布之最新資訊，適時調整、配合辦理，

並公布於花蓮縣政府教育處/處務公告。 

 


